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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組織簡介 

一、願景與策略 

財政是市政推動的原動力，舉凡地方自治的落實、都市建設

的推展、公共政策的施行、社會福利的提升及爭取舉辦大型國際

性活動等，都須有充裕的財政支援，才能順利完成。 

108年度財政業務推動策略以「健全財務管理」、「活化市

有資產」、「強化稅費合理」及「落實財政治理」為方針，致力

精進財務及債務控管，以開闢財源，減少不經濟支出；加強市產

清理及履約管理，以多元活化利用市產；落實稅捐稽徵及規費檢

討，以期稅制及規費合理；建立行政課責及標準化作業，以提高

預算執行效能。為因應各項市政發展及民眾多元需求所需財源

籌措考驗，本局持續檢討改善服務流程，研擬妥善可行的策略與

執行計畫，據以落實執行，期以創新卓越的顧客導向服務方案，

提升為民服務品質。 

為確保財政永續，打造宜居臺北，財政局將賡續善用人力資

源核心價值，持續推動財政革新，以「提升財務效能」、「創造

市產價值」、「推動稅費革新」、「強化財政課責」為使命，由

財務面協助本府各機關落實財政紀律，積極推動市政。謹將本局

重要工作概況提出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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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策略地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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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財政局沿革 

(一)民國 34年 10月 25日台灣光復後，設臺北市為省轄市。本局為臺

北市政府內部單位之一，其組織依臺北市政府組織規程第五條之

規定置局長 1人，設財務、財產、稅務及市場等四課。 

(二)民國 55年 12月 30日，臺北市奉令改制為院轄市，並頒布臺北市

實施地方自治綱要，民國 56年 7月 1日，臺北市政府正式改制，

本局為府屬一級機關，依臺北市政府組織規程第六條之規定，設

臺北市政府財政局，其組織編置局長、副局長、設 4科 2室。 

(三)民國 80年 3月為應業務需要，修正組織規程，增設第五科及秘書

室。 

(四)民國 81 年 9 月 16 日，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規定，各機關

人事查核單位改制為政風機構，增設政風室，民國 83 年 5 月 16

日以臨時任務編組設置資訊小組，為現行之 5 科 4 室 1 組，編制

員額共 149人。 

(五)民國 83 年 12 月，直轄市自治法施行，局長改置為政務官，仍為

5科 4室 1組，編制員額計 149人。 

(六)民國 92年 4月，依「地方制度法」規定，臺北市政府組織以自治

條例訂之，法源變更，配合修訂本局組織規程第一條條文仍維持

5科 4室，編制員額 149人。 

(七)民國 95年 3月本局組織再造，整併臺北市集中支付處，將原 5科、

4室修正為 7科、5室，並修正內部單位名稱，原第一至五科修正

為「財務管理科」、「菸酒暨稅務管理科」、「金融管理科」、

「公產管理科」、「非公用財產管理科」、並增設「非公用財產

開發科」、「支付科」、「資訊室」，同時依業務性質調整各科職

掌，編制員額 195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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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組織系統及職掌：(本局 108年預算員額 214人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局 長 

副局長 

主任秘
書 

專門委

員 

業 

務 

單 

位 

財務管理科 
市庫管理、公務機關財務管理、歲入及對外投資、債券及債務管

理、市營事業及基金之財務監督等事項。 

菸酒暨稅務管

理科 

稅務行政、稅捐稽徵與動產質借業務之督導、菸酒查緝、富邦金控

公股股權之管理、臺北市信用合作社之金融管理、金融服務業消費

爭議案件之處理及捷運、臺北車站 K 區地下街之出租經營等事項。 

金融管理科 
市有非公用土地以促參 BOT、設定地上權辦理開發、本府促進民間

參與公共建設綜合業務及經管市有財產開發基金業務等事項。 

公產管理科 

市有公用財產之管理、監督及利用；公用財產管理政策、計畫及法

令之研訂；公用財產產籍之建制及更新；各管理機關經辦業務之輔

導與協助；眷舍房地之處理等事項。 

非公用財產管

理科 

市有非公用財產之出租、出售、借用、撥用及被占用或閒置土地之

管理利用等事項。 

非公用財產開

發科 

市有非公用財產之開發經營、市有非公用土地參與捷運聯合開發及

都市更新、市有眷舍基地之開發利用、市有財產開發基金之管理等

事項。 

支付科 
支付案件之收辦審核及預算餘額查對；庫款之支付及支付帳務之處

理等事項。 

 

幕 

僚 

單 

位 

秘書室 
綜合業務、研究發展、施政計畫、公文時效管制、事

務、出納、文書、檔案管理及不屬其他各單位事項。 

資訊室 

本局網站及業務資訊系統之規劃、建置、推廣及管理維

護；資訊軟硬體設備採購及管理維護；資通安全管理等事

項。 

會計室 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事項。 

人事室 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。 

政風室 依法辦理政風事項。 

 

所

屬

機

關 

稅捐稽徵處 

置處長 1人、副處長 2人、主任秘書 1人、專門委員 2

人，下設 5科、5室以及 12分處。主要為稅捐稽徵、賦

稅諮詢、納稅服務。 

動產質借處 

置處長、副處長、秘書各 1人，下設 2組 2室、1人事

機構、8營業分處。以低利質借嘉惠低收入民眾以應急

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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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策略地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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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108 年度業務概況 

（一）108 年度歲入預算執行情形 

本市 108 年度歲入預算，稅課收入編列

1,220.01 億元，稅外收入編列 422.68 億元，合計

1,642.69 億元。108 年度實收納庫數，稅課收入為

1,243.31 億元，稅外收入為 415.76 億元，合計為

1,659.07 億元，占歲入預算總額 101％。（表 1） 

 

表 1  108 年度歲入實收納庫數情形表 

單位：億元 

截至 109 年 2 月 15 日止  

項目 預算數 實收數 
實收數 

占預算數％ 

歲入小計 1,642.69  1,659.07 101% 

稅課收入 1,220.01  1,243.31 101.91% 

  遺產及贈與稅 59.83  58.48 97.74% 

  印花稅 45.34  50.77 111.98% 

  使用牌照稅 75.66  75.12 99.29% 

  地價稅 276.10  274.84 99.54% 

  土地增值稅 162.00  182.49 112.65% 

  房屋稅 149.10  148.22 99.41% 

  契稅 15.40  16.50 107.14% 

  娛樂稅 2.57  2.68 104.69% 

  中央統籌分配稅 425.38  426.01 100.15% 

  菸酒稅 8.63 8.20 95.02% 

稅外收入 422.68 415.76 98.36% 

  罰款及賠償收入 32.48 27.58 84.91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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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預算數 實收數 
實收數 

占預算數％ 

  規費收入 79.92 79.86 99.92% 

  財產收入 43.03 46.84 108.85% 

  營業盈餘及事業
收入 

105.95 100.92 
95.25% 

  補助及協助收入 140.73 138.13 98.15% 

  捐獻及贈與收入 0 0     - 

  其他收入 20.57 22.43 109.04% 

*本表實收數資料來源為代庫銀行報表之現金數 

 

（二）本市債務負擔情形 

本市截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債務未償餘額

實際數為 898 億元。 

（三）集中支付概況 

108 年度共完成處理本府各機關學校支付案

件 61 萬 2,303 件，電連存帳（匯款）及簽開市庫

支票合計 119 萬 8,406 筆，支付金額 4,479 億餘

元。（表 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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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 集中支付概況表 

（四）稅收概況 

本市 108 年度地方稅預算數 726.17 億元，實

徵淨額 746.41 億元，超出預算數 20.24 億元，預

算達成率 102.8%。各項稅收統計詳如表 3： 

表 3 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108 年度稅收統計表 

單位：億元 

截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

        項目 

稅目  

預算數 

 

（1） 

實徵淨額 

 

（2） 

超出或短少 預  算 
達成率 

(5)=(2)/(1)*100 
金 額 

(3) ═ (2) - (1) 

百分比 
(4) ═ (3) / (1)*100 

市 稅 合 計 726.17 746.41 20.24 2.8% 102.8% 

地 價 稅 276.10 272.66 -3.44 -1.2% 98.8% 

土地增值稅 162.00 180.83 18.83 11.6% 111.6% 

房 屋 稅 149.10 147.95 -1.15 -0.8% 99.2% 

使用牌照稅 75.66 75.08 -0.58 -0.8% 99.2% 

契 稅 15.40 16.47 1.07 6.9% 106.9% 

印 花 稅 45.34 50.74 5.40 11.9% 111.9% 

娛 樂 稅 2.57 2.68 0.11 4.2% 104.2% 

備註：依據徵課會計報告編製。 

 

作 業 項 目 本 期 上年度同期 
本期與上年度 

同期比較（％） 

支 付 案 件 （ 件 ） 612,303 614,406 -0.34% 

電 連 存 帳 （ 筆 ） 1,193,417 1,180,882 1.06% 

市 庫 支 票 （ 張 ） 4,989 8,442 -40.9% 

支付庫款總額（億元） 4,479.93 4,522.79 -0.9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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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菸酒管理概況 

落實執行 108 年度菸酒抽檢計畫，於菸酒消

費旺季，專案赴本市各大賣場抽檢菸酒業者及輔

導菸酒標示，以查緝不法私菸酒，維護消費者健

康。依財政部國庫署 108 年度菸酒業者抽檢家數

基準表，本市菸酒製造業者、進口業者及菸酒販

賣業者家數分別為 14 家、1,112 家及 11,798 家，

108 年度除製造業者至少抽檢 1 次外，進口業者

及販賣業者應抽檢 5％，即進口業者及販賣業者

至少分別抽檢 56 家及 590 家。 

（六）動產質借概況 

108 年累計服務 5 萬 2,840 人次，受理質借 6

萬 7,747 件，質借餘額約 13.94 億元。營運總收

入 1 億 7,674 萬元，總支出 1 億 3,965 萬元，本

期純益約 3,708 萬元。 

（七）市有財產概況 

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、醫療院所及市營事業

機構所使用土地、土地改良物、房屋建築及設備

暨金額超過 1 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 2 年以上之

機械及設備、交通運輸設備及什項設備，皆為本

市市有財產。依不動產、動產、有價證券及權利

等分類，納入電腦列管統計，按 108 年 12 月 31

日統計總值約為 9 兆 8,688 億 3,279 萬元。（表 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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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 臺北市有財產總目錄總表 

截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(非決算審定數) 

分類項目  
筆數  

（幢）  

面積  

（㎡）  

金額  

（萬元）  

總    值    986,883,279 

土 地  84,986 55,869,827 939,130,696 

土 地 改 良 物    7,195,380 

房屋建築及設備 16,501 14,285,952 27,214,185 

機 械 及 設 備   5,894,333 

交通運輸及設備    4,069,569 

雜 項 設 備    870,059 

有 價 證 券    2,191,589 

權     利    317,468 
附註：1.配合臺北市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，自 107 年起除土地及有價證券外，財產提列折舊及

攤銷，財產價值改以淨值呈現。 

2.上開市有土地總值，依本府 81.6.24.(81)府財四主二字第 81043474 號函,係以原始取得成本或公告現值 

估計,倘以公告地價估計,總值約 26,363 億元。(1081231)。 

（八）市有非公用財產概況 

1. 本局經管市有非公用土地： 

截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計 7,850 筆，面

積 1,089,049 平方公尺，總值為 2,770 億 1,426

萬餘元，其中以保護區、農業區、溝渠等不能建

築使用或供公眾使用之土地、尚未使用之機關

用地及其他土地與抵稅地為大宗，占 49.04％，

其次為已設定地上權及促參 BOT 之土地，至於

閒置部分，仍以面積未達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最

小建築單元，且無鄰接公有土地可合併建築者

為多數。（表 5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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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本局經管市有非公用建物： 

截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計 470 筆，面積

183,921 平方公尺。 

表 5 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經管市有非公用土地統計表 

截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

類別 筆數 
面積 

（㎡） 
比率 

（面積） 
公告地價 
（萬元） 

公告現值 
（萬元） 

合計 7,850  1,089,049  100.00% 7,421,397  27,701,426  

出租（已辦租用、標
租、短期使用、有償使
用、375 租約等案件） 

1,773  86,095  7.91% 493,775  1,896,395  

被占用（催收不當得利
及訴訟處理中等） 109  5,943  0.55% 34,845  126,627  

被占用（按期繳納使用
補償金） 1,142  29,543  2.71% 136,475  500,016  

設定地上權及促參 BOT 76  206,718  18.98% 4,135,319  15,252,032  

出借 12  7,276  0.67% 41,561  154,276  

閒置(設置綠美化或簡易
運動設施等)  98   17,420  1.60%  105,683   388,133  

閒置(山坡地、畸零地無
法單獨開發使用等)  145   23,368  2.14%  104,041   378,248  

閒置 (已有參與都市更新
案等利用計畫)  8   3,723  0.34%  20,863   76,173  

抵稅地 3,411  174,876  16.06% 201,008  890,992  

其他（含保護區、農業
區、既成道路、溝渠、
尚未使用之機關用地及
其他土地） 

1,076  534,086  49.04% 2,147,827  8,038,53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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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108 年度重要成果 

（一）財務管理 

1. 推動規費合理化成果良好： 

定期促請本府各機關依規費法第 11 條規定，

檢討調整規費收費基準，以落實使用者付費及

成本填補原則。108 年度本府各機關檢討調整結

果，新增、調整規費收費項目共計 56 個項目。 

2. 推展安全便捷之電連存帳（匯款）作業： 

可避免簽開支票遺失、塗改、盜領等風險，

提升支付時效。108 年度電連存帳執行率高達

99.58%，支票簽開僅占 0.42%。 

3. 研議編修法規： 

臺北市政府投資事業管理監督自治條例修

正增訂第 9 條第 3 項規定：「市政府提供場地並

與投資事業訂有委託經營管理契約者，應於契

約內載明投資事業之總經理或董事長，經市議

會邀請列席者，應列席報告並備詢及其違約罰

則」，以透過契約規範，督促其總經理或董事長

列席市議會報告及備詢，強化本府對外投資事

業之監督管理。修正案業經貴會 108 年 6 月 19

日第 13 屆第 1 次臨時大會第 1 次會議三讀審議

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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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債務管理 

108 年度總預算編列債務還本 66 億元，業

於 6 月底前執行完畢，截至 108 年 12 月底止債

務未償餘額實際數降至 898 億元，債務控管績

效良好。 

（三）稅務管理 

1. 調整房屋稅基單一自住及公益性出租房屋更輕

稅： 

為加強保障市民居住權益，落實居住正義

理念，並基於公益性出租輕稅政策，經本府研議

後提報本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109 年常會審議

通過，修正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

定作業要點第 21、22點規定： 

（1）單一自住更輕稅：提高單一且自住房屋稅基

折減比率為 50%，相當實質稅率 0.6%，並提

高稅基折減上限為 750萬元，自 109年 7月

起施行，預計嘉惠 20萬餘戶。 

（2）包租代管亦比照：房屋所有權人將房屋提供

包租代管社會住宅，或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

符合月租金收取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

當年度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簽約租金上

限，比照單一自住房屋稅基折減 50%及以最

高折減房屋課稅現值 750 萬元為上限，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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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 年 7 月起施行，預計嘉惠 1.5 萬餘戶。 

2. 落實稅捐稽徵： 

加強各稅開徵宣導及繳款書送達，截至

108 年 12 月 31 日止，107 年地價稅、使用牌照

稅繳款書送達率均達 100%，房屋稅則達 99%以

上；另為維護租稅公平、遏止逃漏，截至 108 年

12 月 31 日止，辦理地價稅、房屋稅及使用牌照

稅稅籍清查作業，因清查改課件數計 131,830 件、

增加稅額 16.95 億餘元。 

3. 提供信用卡臨櫃繳納： 

為提升為民服務品質，民眾持本市稅捐稽

徵處核定之繳款書（移送執行案件及罰鍰除外），

可在該處櫃檯以信用卡刷卡或利用行動支付繳

稅，避免攜帶現金的不便，既安全又方便。108

年截至 12 月 31 日止共受理 9,850 件，繳稅金

額計 1 億 2,139 萬餘元。 

4. 運用低度水電資料查核本市自住房屋： 

為維護房屋稅籍正確及覈實課徵房屋稅，

運用民生低度用水、用電資料，加強清查自住房

屋，並改進 107 年查核方式，先發函通知納稅

人配合現場勘查，如勘查後為空置房屋不符合

自住房屋要件，再據以改按所應適用稅率課徵

房屋稅，108 年清查件數計 2,800 餘件，改課 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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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件，增加稅額合計 430 萬餘元。 

5. 創新優質便民服務： 

自 107 年 8 月起全方位提供地方稅款行動

支付，提高民眾繳稅之便利性，透過本府智慧支

付平台，提供全年度全稅目之行動支付平台掃

碼繳稅服務，讓民眾掃描稅單上的三段式條碼，

在家也可以輕鬆完成繳稅，達成多元線上繳稅，

智慧支付稅款交易無現金，108 年共繳納 2 萬

660 件，繳稅金額計 1 億 4,946 萬餘元。 

6. 中央廢止印花稅之因應作為： 

中央廢止印花稅對本市衝擊鉅大，為維護本

市權益，本府持續向中央財主機關溝通，要求具

體指明稅損彌補財源，並擬具說帖由黃副市長

珊珊多次率本府財、主及稅捐機關首長拜會立

法院爭取明文規定補足廢止印花稅之地方稅損，

並表明中央如未依法具體指明彌補資金來源並

籌妥替代財源，不應廢止印花稅之立場。 

（四）財產開發及管理 

1. 推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： 

（1）本府於 105年成立促參專案辦公室，擔任本

府重大開發案窗口，管控各重大土地開發案

進度，並安排招商主辦機關與民間投資人進

行意見交流，期藉與民間投資人雙向溝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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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加速各開發案之招商進度。 

（2）本府 108 年招商案件共 15 案，簽約金額高

達 913億餘元，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成果

斐然，根據財政部推動促參司資料，為全國

政府機關之冠，本府將獲頒 108 年招商卓越

獎，連續三年蟬聯招商王。 

（3）本府 108年完成簽約案件分別為臺北車站特

定專用區 C1/D1土地開發案、信義區公所現

址設定地上權案、松山民權東公辦都更案、

新店線新店區公所站(捷 23)土地開發案、萬

大線中和高中站(LG08)捷運開發區 6土地開

發案、萬大線雙和醫院站(LG07)捷運開發區

3土地開發案、環狀線中和站(Y11)捷運土地

開發案、環狀線中原站(Y13)捷運土地開發

案及洲子美食街標租案等 9案，並加計文山

運動中心等 6件 OT案。 

其中，信義區公所現址設定地上權案本府已

於 108年 12月 18日與投資人完成簽約，權

利金 159.81 億元，預估可創造約 2,800 個

就業機會。 

（4）本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 108

年召開 5次會議，提供本府促進民間參與公

共建設之政策諮詢及推動事項之協調作業。 

（5）促參案件訪視作業部分，108年度依財政部

訂定之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訪視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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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要點」辦理 4案訪視，分別為「臺北市士

林運動中心營運移轉案（OT）」、「臺北市內湖

科技園區產業支援設施開發計畫興建營運

移轉案(BOT)」、「經國七海文化園區OT暨BOT

案」及「臺北市南港生技產業聚落開發計畫

(忠孝營區原址暨西側市有地)興建營運移

轉案(BOT)」等 4案促參個案之訪視作業，以

有效達到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監督管理

之責任，提升各階段辦理品質。 

2. 召開市有資產活化及運用小組會議，統籌調配

公用房地使用： 

為利市有房地合理有效之使用，本府成立

市有資產活化及運用小組檢討市有房地最適活

化及分配方案。108 年度共召開 4 次定期會議，

計辦理水源市場 4 樓之 1 及 6 樓、信義市場 2

樓、松江市場 2 樓及 3 樓等公務使用需求分配

使用及北投區大業段土地作為興建高灘地北區

管理站使用等媒合活化議題。另民生社區中心

空間調整使用、新興市場 3 樓至 5 樓宿舍修繕

後作為社會住宅等閒置空間活化已陸續進駐使

用。 

為解決本府各機關收回宿舍利用問題，本

府財政局業定期召開會議督促各機關評估檢討

公務利用、報廢拆除、現況標租、都市更新等方

式處理，108 年度已辦理警察局宿舍標租民間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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繕，內湖路 2 段自來水事業處公開標租，及建

國北路 2 段大同高中宿舍建物報廢拆除後標租

作停車場等活化案例。 

3. 公開徵求民間提案活化市有閒置房地： 

為積極活化市有閒置房地，107 年 5 月 29

日訂定「臺北市政府徵求民間提案活化市有閒

置房地實施計畫」，截至 108 年 12 月止，計公

告 9 處，其中 4 處閒置房地已修繕完竣開放使

用；1 處刻由文化局與獲選人辦理簽約；1 處已

評選出最優提案人，刻辦理報府簽約事宜；餘 3

處因無合格提案或最優提案人於協商階段放棄，

回歸公務使用或評估辦理標租。 

4. 市有非公用土地處分及利用情形： 

（1）非公用房地處分及收益： 

截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出售房地總收

入計 8 億 1,322 萬餘元；租金收入計 11 億

5,981 萬餘元；另占用部分之使用補償金收入

計 9,866 萬餘元。 

（2）舊宿舍及非公用閒置不動產之利用： 

舊宿舍及非公用閒置不動產於未辦理

開發利用前，評估辦理標租或提供短期使用

情形，截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標租及提供

短期使用計土地 89 筆，建物 193 戶。 

另為避免市有土地被占用並維護市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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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瞻，委由區公所、附近居民或里鄰社區團

體代管或認養維護，截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

止計提供設置完成者計 58 處，共計 98 筆土

地。 

5. 市有房地主導或參與都市更新辦理情形： 

（1）主導都市更新案： 

目前市府主導辦理之都市更新案共計

15 案，其中 6 案由捷運局代辦主導案件，均

已簽約；至本局主導辦理中正區南海段案、

信義區犁和段案、北投區新民段案、萬華區

福星段案等 4 案已簽約；另中正區中正段、

中正區臨沂段、中山區正義段、大安區通化

段及大安區辛亥段等 5 案尚在規劃中。 

（2）參與都市更新案： 

截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市有不動產

參與都市更新案之案件計 120 案，已完工及

結案計 41 案，除能提高市有不動產利用效

能外，亦可提升市民居住品質。 

（3）多元利用都更分回房屋： 

本府都市更新後分回房地，除配合住宅

政策提供作為社會住宅外，亦可標租運用民

間資源有效經營管理，零星戶數則辦理標售

作業以增加市庫收入，挹注市政建設財源。 

    未來對於都更分回之建物研議多元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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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方式，並藉由民間資源有效經營管理市

有資產以充裕市庫。 

6. 合作開發案件辦理情形： 

（1）本府與國防部合作開發案件公有土地已簽約

計有 4 案，108 年度本府分收土地租金約

1,185 萬元。 

（2）本局參與聯合開發案件，已分回聯合開發大

樓房地者計有 6 案，目前皆委由本府捷運工

程局辦理出租事宜。 

7. 主動研議編修法規： 

（1）108 年 5 月 28 日府法綜字第 1086018491 號

令公布修正「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」

部分條文。 

（2）108 年 7 月 8 日訂定發布「臺北市政府辦理

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之申

請審核標準作業程序」，使本府各機關依促

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46 條規定辦理且

為政府提供土地、設施之案件，有清楚的程

序可依循，並提升案件可行性及推動效益。 

（3）108 年 7 月 26 日配合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

治條例第 8條規定之修正，公告「臺北市政

府市有財產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｣停止適用；

並訂定「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市有財產審議委

員會作業要點」，以審議市有非公用不動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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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分或設定負擔之價格，保障市產權益。 

（4）108 年 8 月 22 日修正發布「臺北市市有非公

用土地出租租金計收基準」，增訂第十點有

關非公用土地上之私有建物因災害防救法

第二條第一款規定之災害致不堪使用，得申

請免予計收租金之相關規定，減輕市地承租

受災戶之租金負擔。 

（5）108 年 10 月 18 日訂定發布「臺北市市有

非公用不動產交換作業要點」，以規範本市

非公用不動產與他人所有不動產辦理交換

之作業程序及應附書表。 

（6）108 年 11 月 15 日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各機關

學校公務人員辦理財產管理業務人員獎懲

基準」（名稱並修正為「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

校辦理財產管理業務人員獎懲基準」），以為

財產管理人員與其業務督導人員平時考核

獎懲之依據。   

（7）108 年 12 月 10 日修正發布「臺北市市有非

公用畸零土地處理作業要點」，增訂其他政

府機關申購市有畸零地及市有畸零地位於

都市計畫訂有開發規模限制區段等情形之

處理規定。 

（五）菸酒暨金融管理 

1. 加強菸酒查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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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108 年 12 月底止共抽檢本市菸酒製造

業 28 家／次、進口業 104 家、販賣業 1,037 家，

合計抽檢菸酒業者 1,169 家（表 6），緝獲販賣

違規菸品案件 39 案（1,929 包），販賣違規酒品

案件 155 案（4,183 公升），處罰鍰 529 萬元。 

 表 6  臺北市 108 年菸酒製造業、進口業、販賣業抽檢情形表 

截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

            家數 

 業別 

本市家數 

（１） 

抽檢家次 

（2） 

抽檢率% 

（2）/（1） 
備 註 

合  計 12,924 1,169 9.05% 依菸酒查緝及檢舉案件處

理作業要點 12 點規定，每

年抽檢家數之比例，除菸酒

製造業者每年應至少辦理

一次外，菸酒進口業及販賣

業，應至少為 5％以上。 

製造業   14 28 200% 

進口業 1,112 104 9.35% 

販賣業 11,798 1,037 8.79% 

2. 辦理菸酒管理法令宣導活動： 

108 年配合本府大型活動辦理 6 場菸酒法

令宣導；另向 1,169 家菸酒業者宣導相關法令規

定。 

3. 質借業務-辦理電子票證付款： 

本市動產質借處提供民眾使用悠遊卡繳息

還本，免除找零不便，自 107 年 9 月開辦至 108

年底止計 3,432 筆、交易金額 119 萬餘元之電子

支付交易。 

4. 「臺北惜物網」： 

（1）108年網站累計逾4,298萬瀏覽人次，會員人

數達9萬人以上，參與拍賣機關計3,990個；

108年累計出貨39,989件，成交金額逾1.72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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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開站迄今累計成交金額逾8.28億元，平

均出售率達81%。 

（2）導入本府 pay.taipei 智慧支付平台及 ATM 繳

款方式，提供民眾以行動支付工具 APP 或

網路ATM繳納得標款，增進便民服務效益。

自 108 年 2 月 11 日起開辦至 108 年 12 月

底，共 10,842 件，繳款金額達 2,398 萬餘元。 

（六）主導推動本府電子化核銷作業 

108 年 1 月完成 140 個單位預算機關上線

作業，並於 108 年 11 月再導入使用本府附屬單

位會計及決算系統之 25 個特種基金，電子發票

執行率 108 年 12 月達 57%（7 月為 23.3%），電

子核銷率 108 年 12 月達 97.7%（7 月為 56.6%）。

108 年平均電子發票執行率 37.96%，電子核銷

率 74.85%。預計 109 年 3 月分批導入各級學校

上線作業。 

（七）強化資通安全防護 

為確保資訊系統相關資訊資產、軟體、硬體、

技術服務等之機密性、完整性與可用性，落實整

體資訊環境安全。本局於 108 年 11 月以「財務

管理系統」、「臺北市政府財產管理系統」、「臺北

市市有財產管理地理資訊系統」為驗證範圍，持

續通過 ISO27001 認證年度複評，維持證書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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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。 

（八）非公用不動產租金及使用補償金 e 化多元繳款 

為提供民眾更多元便利繳費服務，本局財產

管理系統結合「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」( Pay 

Taipei)，並於 108 年 10 月建置完成與上線，民眾

可透過手機等行動裝置線上即時查詢、繳納本局

開立之非公用不動產租金、使用補償金繳款單，

享受智慧支付帶來的便利性。 

（九）都市更新案件管理 e 化 

本局應用資料庫及結合 GIS 圖層套繪功能，

建置業管都市更新案件管理系統，俾利追蹤管控

本局列管之主導都市更新案或市有土地參與都

市更新案件個案辦理進度，該系統於 108 年 10

月建置完成與上線，有效簡化作業流程，提昇案

件管理效能。 

（十）「財產管理系統」功能增修計畫 

配合財產管理系統業務需求，於 108 年增修

下列功能，提昇系統服務效能： 

1. 主機虛擬化移轉建置作業。 

2. 新增非公用租占系統稅籍資料登載及比對功能。 

3. 增減表單、報廢殘值處理清冊等報表欄位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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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109 年度重大計畫 

（一）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紓困及振興措施 

1. 為減輕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之商家

及市民負擔，提振商圈，促進產業轉型，活絡經

濟，本府以「延稅、減租、優息、振興」為原則，

由各局處就權管範疇提出相關紓困及振興措施，

本局於 109 年 2 月 25 日訂定「地方稅延期或分

期繳納」、「市有不動產租金優惠」、「延長促參OT

或 ROT 案契約期間」、「質借利息優惠」等 4 項

紓困措施(自 109 年 3 月 1 日起實施)及「各類場

地使用費及門票優惠」振興措施(疫情緩和後實

施)，並將視疫情狀況檢討調整。 

2. 另為進一步減輕受疫情影響產業負擔，有關稅

捐部分，除提供稅捐延期、分期繳納服務外，本

市稅捐處辦理以下 4 項輕稅措施 

（1）原供營業使用之房屋如有停業、歇業、空置  

     等使用情形變更情事，本市稅捐處將主動辦 

     理清查，以減輕納稅義務人房屋稅負擔。 

（2） 飯店旅館業如營業規模縮小，可以「一層樓」 

     為單位，申請停用樓層適用較低的房屋稅率  

     (3%降至 2%)。 

（3）娛樂業者倘因疫情營收減少，亦可依實際營 

     業狀況申請核實調降娛樂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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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營業用車輛(含遊覽車客運業、小客車租賃業 

     及貨運業等)如長時間不使用，可就近向各地 

     監理機關辦理停駛或繳銷，未使用車輛期間， 

     可按日免繳使用牌照稅。 

（二）持續加強債務控管，改善財政狀況 

1. 本府每年均依公共債務法第 12 條規定，至少按

當年度稅課收入 5%編列債務還本數，109 年度

已編列 66 億元債務償還預算數，為當年度稅課

收入之 5.3%，高於公共債務法所定強制還本數

額。 

2. 於年底前依公共債務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，視

歲入執行情形檢討可否增加預算外債務還本。 

（三）持續推動房屋稅制改革，以期稅制合理 

1. 適時建議中央修正房屋稅條例： 

為提高持有多戶房屋成本，抑制房產炒作，

將適時建議中央修正房屋稅條例，對單一自住

房屋訂定合理稅率，並改以家戶持有戶數課稅，

授權地方政府於法定房屋稅率區間，依持有住

家用戶數採累進差別稅率。 

2. 六年緩漲持續走： 

經檢視近 3 年之本市住宅價格指數、營造工

程物價指數，未明顯下跌，顯見經濟景氣持平，

為避免房屋標準單價與實際造價偏離，落實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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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課稅原則，仍維持緩漲機制，適用新標準單價

房屋按 8 折課徵 109 年及 110 年房屋稅，按 9

折課徵 111 年及 112 年房屋稅。 

（四）調降藝文活動娛樂稅徵收率，以促進藝文活動

發展 

為扶植藝文團體，促進藝文活動發展，將修

正「臺北市娛樂稅徵收自治條例」，修正內容：調

整藝文類娛樂稅徵收率：職業性表演部分，原徵

收率為 5%，改按票價或收費額訂定差別徵收率，

票價或收費額在 1,500元以下者，徵收率降為 1%，

票價或收費額超過 1,500元未逾 3,000 元者，徵

收率降為 2.5%，票價或收費額超過 3,000 元者，

則維持原徵收率；戲劇、音樂演奏、說書及非職

業性歌唱、舞蹈等表演，徵收率由 1.25%降為 1%，

預期稅收效益可大於徵收率調降影響。 

(五) 持續注意印花稅法未來動態 

行政院廢止「印花稅法」法案，因立法院屆

期不續審而未通過，經洽詢中央目前尚無重新提

出廢止「印花稅法」案之規劃，未來將持續關注

本案後續發展。 

（六）加強查緝私劣菸酒及抽檢市售中低價酒品 

依據臺北市政府年度菸酒查緝工作計畫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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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抽檢菸酒業者實施作業計畫，積極辦理查緝

作業及加強查緝重點，並透過菸酒業者抽檢、市

售中低價酒品抽驗及專案聯合查緝，持續防範及

有效打擊不法業者產製或進口私劣菸酒。 

（七）積極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，加速本市各項建

設 

1. 本府促參專案辦公室統籌臺北市重大招商案件

與招商推展事務，並督促及管控重大開發案件

主辦機關之辦理進度，加速推動招商。 

2. 109 年度預計召開至少 4次「臺北市政府促進民

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」針對本府重要開

發案諮詢委員意見，期達到業務經驗分享及集

思廣益，解決法令、溝通及實務執行上之困難，

以利各機關辦理促參案件順利進行。 

3. 109 年度預計辦理 5 案訪視作業，落實監督管

理本府促參案件辦理品質。 

4. 109 年度預計於第三季配合財政部辦理促參專

業人員基礎班教育訓練，增進本府各機關人員

對促參之認識。 

（八）賡續推動市有資產活化，促進資產有效利用 

1. 本市市有未利用或低度利用公用土地或建物，

透過「臺北市政府市有資產活化及運用小組」，

定期召開會議專案控管各局處市有財產活化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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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進度，俾利整體評估房地最佳使用。 

2. 市有閒置宿舍之處理，賡續就收回宿舍檢討後

續管理方向，督促管理機關研議辦理相關活化

措施。 

3. 持續依「臺北市政府徵求民間提案活化市有閒

置房地實施計畫」，公開徵求民間提案，受理提

案提報本府市有資產活化及運用小組審議及辦

理後續相關事宜，以期多元活化市有閒置資產。 

（九）加強市有房地管理利用，維護市產權益 

1. 賡續督促本府各機關學校依被占用不動產相關 

規定，積極清理及處理被占用不動產業務，以維 

護市產權益。 

2. 積極清理及利用市有非公用閒置土地，提供公

用使用，或辦理標租、提供短期使用，或予以綠

美化、圍籬，加強管理並維市容觀瞻。 

3. 賡續處理市有非公用不動產租占業務，加強清

理積欠款。無公用需求之畸零狹小不利開發利

用之市有非公用不動產，評估處分，以挹注市庫

收入。 

4. 為有效利用本府都市更新後分回房地，積極創

造收益以充裕市庫，本局主導及參與都市更新

案，109 年預計分回 19 戶住宅單元，除 9 戶配

合本府住宅政策作為社會住宅外，其餘將評估

公務需求或辦理公開標租、售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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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持續推動市有土地都市更新，以期改善市容 

1. 賡續推動中山區正義段、中正區中正段、中正區

臨沂段、大安區通化段及大安區辛亥段等主導

都市更新案，活化市有財產。 

2. 賡續推動市有土地辦理本府主導或參與都市更

新案，配合本府社會住宅政策規劃，增加社會住

宅供給。 

（十一）持續推動 e 化作業，優化財政業務資訊系統 

1. 主導推動本府電子化核銷作業： 

賡續主導推動本府電子化核銷作業，繼 108

年 1 月起上線之 140 個單位預算機關，同年 11

月導入特種基金機關，預計 109 年 3-4 月分批導

入各級學校上線作業。另持續優化「請購及核銷

系統」，期落實電子化政府，透過電子發票的導

入，達到與企業電子商務接軌、節能減碳及行政

e 化等多重目標。 

2. 強化資通安全防護： 

為確保本局資訊系統相關資訊資產、軟體、

硬體、技術服務等之機密性、完整性與可用性，

落實整體資訊環境安全。本局預計於 109 年 11 月

以「財務管理系統」、「臺北市政府財產管理系統」、

「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地理資訊系統」為驗證範

圍，取得 ISO 27001:2013 重審換證證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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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標售作業ｅ化： 

惜物網為擴大網站服務量能，新增辦理快閃

購活動，將一般採暗標、繳納押標金之現場標售

方式，改以活動方式在惜物網上標售，以「快速」

去化流當品及各機關「大量、高同質性」的二手

物品，突破地域及時間限制，將繁瑣之人工作業

流程系統化，109年預計辦理 5場快閃購活動。 


